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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9）

CENTENARY UNITED HOLDINGS LIMITED
世紀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代理權協議書

本公告乃由世紀聯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旗下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東世紀聯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世紀聯合新能源」）已
與廣州特來電新能源有限公司（「廣州特來電」）簽訂代理權協議書（「該協議」）。
根據該協議，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止，廣
州特來電授權世紀聯合新能源銷售廣州特來電系列產品。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各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機動車銷售
及提供服務。

廣州特來電為一家在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特來電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特來電」）之全資附屬公司，特來電為青島特銳德電氣
股份有限公司（「特銳德」）（深圳證券交易所GEM股票代號：300001）之附屬公司。
特來電致力於電力電子技術的研發，首創了電動汽車群智能充電系統，以「無
樁充電、無電插頭、群管群控、模塊結構、主動防護、柔性充電」的特點引領
新能源汽車充電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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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協議，廣州特來電授權世紀聯合新能源於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內，
代理充電樁銷售、售後運維、自建、共投業務，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小區物業、
物流公司、網約車、公交等政企和社會公共快充電站，雙方將共同協作，以提
升廣州特來電產品於大灣區市場的佔有率。本次合作將令本集團擁有更大潛
力發展大型的、充電技術含量高以及安全可靠之充電網。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有關業務最新情況的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與廣州萬城萬充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後，已加速於中山、珠海、佛山等大灣區
城市建設充電站網絡。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現時與廣州特來電達成該協議，將
能通過增加更多有實力之合作夥伴，攜手發展充電站及充電網絡運營，加快本
集團《走進大灣區，擁抱新能源》之發展佈局。董事會相信簽訂該協議有利於本
集團把握新能源車發展機遇，及進一步拓展新能源車後市場之充電服務網絡，
符合本公司多元化一站式發展之一貫發展策略與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董事會謹此表明概無就簽訂該協議對本集團之盈利作出預測或估計。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廣州特來電、特來電、特銳
德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界定之所有有關代理權協議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代理權協議並不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而本公司於本公告內披露代理權協議乃按自願基準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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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世紀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羅厚杰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羅厚杰先生、陳紹興先生及李惠芳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胡勁恆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偉強先生、許鎮德先生及嚴斐女士。


